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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院政字〔2025〕52 号

潍坊学院
关于印发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量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潍坊学院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量管理办法（试行）》已经校

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潍坊学院

2025 年 6月 14 日

潍 坊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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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
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量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促进研究生教育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积极性，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根据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处负责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宏观管理、协调和

评估。各二级学院作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负责本

单位所开设的研究生教育教学与管理工作。

第二章 工作量的组成

第三条 研究生教育工作量分为任课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导

师工作量两部分。

第四条 任课教师教学工作量的组成

1.理论教学工作量：包括备课、授课、答疑及作业批改、考

核（包含命题、制卷、阅卷、试卷分析、成绩统计）等环节。

2.实验教学工作量：包括实验备课、讲解、指导、批阅实验

报告、实验考核等环节。

3.专业实践教学工作量：包括备课、预先考察、指导、批阅

实习报告、评定成绩、实习总结等。

4.学术讲座工作量：经研究生处批准的校内教师针对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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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实践能力提升等开展的教学计划外学术活动。

第五条 导师工作量的组成

导师工作量为研究生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工作量，包括对研

究生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的教育指导、遵纪守法及端正学习态度

指导、加强学术素养引导、文献阅读指导、学位论文指导等。具

体参考《潍坊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潍院

政字〔2024〕99 号）。指导研究生工作量中一、二年级研究生依

据实有人数计算，毕业生依据当年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人数计算。

第三章 工作量的计算

第六条 理论教学工作量核算的前提必须是学校主管部门

组织的评教达到规定的合格标准的课程。其计算方式如下：

1.理论教学工作量计算

工作量=计划学时数×课程系数×合堂系数×调节系数。

各参数计算如表 1-表 4所示。

表1 标准班人数的界定

类别
体育专业

技术课

美术专业

技术课

音乐专业

技术课

外语

专业课
一般课

人数 20人 20人 2人 30人 40人

表 2 合堂系数的界定

授课人数＜2m 合堂系数为=1+（n/m-1）×0.5

授课人数＞2m+1 合堂系数为=1.5+（n/m-2）×0.2

n 实际授课人数，m 标准班人数



— 4 —

表 3 课程系数的界定

课程分类 系数

双语教学 4

理科及工程类 2.3

外语系专业课 2.2

文科类、公共外语、专业外语、音体美理论课 2

“两课”、教育学、心理学、书法、普通话、公共选修课 1.8

体育、美术专业技术课、公共体育 1.4

音乐专业技术课 1.3

表 4 调节系数的界定

类别 重复课 开新课 新开课 其它课

系数 0.9 1.1 1.2 1

2.实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工作量=计划学时数×分组系数。

教学分组系数计算如表 5所示。

表 5 实验教学分组系数的界定

人数 ≤20人 21-30人 31-40人 41-60 人 ≥61人

系数 2.5 2.9 3.2 4 4.7

3.专业实践教学工作量

工作量=20 学时×学生数。

4.学术讲座工作量

工作量=5 学时×讲座次数。

5.指导研究生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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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实际指导在籍研究生总数×30 学时/每学期（国际留

学生按照 90学时/学期计算）。

第七条 课程教学工作量依据各二级学院按照培养方案提

交的各学期课程表计算，所有开出的课程必须具有教学大纲等必

要教学文件。

第八条 理论课选课人数未达到标准班型人数的按标准班

型计算。

第九条 双语教学指使用原版教材的专业课程，研究生处正

式下文通知的公共选修课按计划内课程处理。

第十条 专业实践教学工作量依据研究生实际参加专业实

践并取得合格及以上成绩的人数计算。

第十一条 学术讲座不包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专题

讲座，每个二级学院每学年不超过 10 次（每次不少于 2小时）。

第十二条 所指导的研究生延期毕业的，该学生的导师工作

量不参与计算。

第十三条 研究生休学期间的导师工作量暂不计算，复学

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计算。

第十四条 研究生教育总工作量按教学工作量和导师工作

量两部分计算合成，教师所在二级学院初审，最后由研究生处复

审和汇总。

第十五条 教学单位人员承担跨单位教学任务，其教学工作

量统一核算到教师所在单位。非教学单位人员教学工作量均核算



— 6 —

到挂靠单位。

第四章 工作量的使用

第十六条 研究生任课教师教学工作量按学期统计。研究生

教育工作量津贴标准按《潍坊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试行）》的

要求执行。

第十七条 教师工作量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岗位聘任

和其它业务考核时，研究生任课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导师工作量的

标准课时等同于本科生任课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课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只适用于计算具有潍坊学院学籍的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量，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量根据《潍

坊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暂行管理办法》（潍院政字〔2024〕100 号）

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人事处和国际交流合作处负

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潍坊学院党委（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7月 2日印发


